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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章 總則  

第 1條 健行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使財產及物品之有效管理、保管制 

度化、作業標準化及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特訂定健行科技大學財產管 

理作業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 

第 2條 本校財物管理，除依據行政院頒布之「財物分類標準」及「事務管理 

手冊」外，並斟酌本校實際狀況訂定之。 

第 3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者，指土地、土地改良物、建築物、機械儀器及設備、 

圖書及博物、無形資產、其他設備（含交通、防護及事務等設備）。所 

稱物品指不屬於前述之設備、用具，包括消耗品及非消耗品，價值在 

一萬元以下或使用年限在二年以下者稱之。並依其材質及功用分類如 

下： 

一、消耗用品：指公用物品經使用後喪失其原有效能或使用價值者， 

如事務用品、紙張用品、衛生用品等。 

二、非消耗品：指公用物品質料堅固，不易損耗者，如事務用具，餐 

飲用具、陳設用具等。 

第 4條 本辦法所稱財物管理，其範圍如下： 

         一、財物之編號及登記。  

         二、財物之保管。  

         三、財物之購置、移動及借用。  

         四、財物之減損、報廢及處理。  

         五、財物之盤點。  

第 5條 本辦法所稱之各單位，係指各系(所)、處、室、組、中心、院、進修 

部、學位學程等教學、行政單位。  

第 6條 本辦法所謂集體財產，係指同一名稱而數量繁多，專供集體使用之財 

產，例如教室、禮堂之桌椅等而言。所稱單位財產；指第五條所稱單 

位列管有案之財產。  

第 7條 財物管理權責劃分：  

一、總務處：為財物管理之主體，負責財物之營繕、購置、保管與查核。  



二、會計室：掌握財產統制帳目，檢驗購置、報廢之財物，並適時會同

總務處查核各單位財產帳目。  

三、技術合作處：本校各系院實習器材設施之監督管理。      

四、圖書館：負責圖書博物之購置與管理。  

五、體育組：體育設施之申請，體育器材之保管。  

六、使用財物之單位，對單位公有財產應善盡保管之責。  

七、各單位對列管有案之公有財物，僅有使用權，而無改造、交換、外

借權，如有必要時，得依本辦法各條規定辦理。  

 

第 2章 財物分類編號與登記 

第 1節 財物分類編號 

第 8條 各單位購置之財物經驗收合格後，由營繕組依「財物分類標準」分類 

編號，再登入財管系統列管。財產分類如下：   

        第一類：土地。  

        第二類：土地改良物。  

        第三類：建築物。  

        第四類：機械儀器及設備。  

        第五類：圖書及博物。  

第六類：其他設備（含交通、防護及事務等設備）。  

        第七類：物品。  

第八類：無形資產。  

第 9條 財物編號區分：  

一、除土地財產以外，其餘各類財產編號及最低使用年限，悉依行政院

頒布之「財物分類標準」編訂。  

二、請購財物、登記財產、財產移轉或報廢，均以財物編號簿所載名稱

為準，避免同物異名或同號異物，以正管理資料。  

 

第 2節 財產登記 

  第 10條 財產登記憑證為建立財產帳卡依據，應具備之單據：  

一、財產增加之登記：請購單、設備驗收報告、財產增加單、相關捐贈

表單。  

二、財產異動之登記：設備移轉單。  

三、財產減少之登記：設備報廢申請單。  

第 11條 所有財產應本物必有帳，有帳必有物，一物一卡之原則建立下列各種 

卡片：  

一、土地財產登記卡。  

二、土地改良物登記卡。  

三、房屋建築設備財產登記卡。  



四、機械儀器及設備財產登記卡。  

五、其他設備財產登記卡。  

 

第 3節 財產標示  

第 12條 各類財物以黏貼標籤標示之；標籤之製作由總務處營繕組統一辦理。  

第 13條 財物以標籤標示之；不適於標籤標示之財物，則以其他方法於財物明 

顯處標記之。  

 

第 3章 財產保管  

第 1節 保管責任  

第 14條 各有關人員保管責任  

一、單位主管：對本單位公有財物之保管應負監督之責任。  

二、財物保管人：應負財物點收、保管、報修、報廢之責任。  

三、帳務管理人：為落實財產的管理，每個單位(系、處、室、組、中心、

院、進修部、學位學程等教學行政單位)負責設備盤點作業之協調聯

繫、財產異動管理及協助財物保管人離職時之移交工作等事項。 

第 15條 總務處營繕組之職責：  

         一、財物編號及登記。  

         二、會同會計室驗收財產。  

         三、財產增減及報廢作業。  

         四、房屋及土地之處理、賦稅繳納與申請減免。  

         五、財物盤點與核實。 

         六、廢品處理。  

第 16條 凡屬列管之財物由該單位主管指定專人保管。財產名目與數量繁多且 

        分散放置之單位，應以實驗室、研究室或辦公室等為單位並指定專人 

        負責，人事異動時應立即辦理財物交接。  

第 17條 各系(所)學位學程購買之財物，因教學需要分至各系(所)學位學程使 

用時，應由使用之系(所)學位學程管理員或系助理辦理財產登記並負 

責保管。  

第 18條 財物保管人調職或離職時，由該單位主管另派專人接管；雙方辦理交 

接並填具設備財產移交清冊送營繕組變更財產登記後，方可解除保管 

責任。  

第 19條 本校教職員工離職時，由人事室通知總務處營繕組，俟其辦理清償借 

用財務手續並取得營繕組證明後，始可發給離職證明。 

第 20條 主管調（離）職時，其單位財產移交規定：  

一、造具移交清冊三份，先會總務處，然後簽請校長核示；分由移交人、

接收人及營繕組各存一份備查（二級「含」以下承辦業務人員移交

資料由其直屬上級主管核閱）。  



二、移交程序：  

            (一)財產保管人至營繕組協調移交事宜。  

            (二)繕造移交清冊。  

            (三)請上級主管監交。  

            (四)雙方辦理交接，發現短缺或嚴重損壞之財物，應在移交清冊備

註欄位詳細註明。更改冊列財物名稱或更改數量應加蓋移交人

印章。  

            (五)雙方交接完畢後，簽會總務處後送陳校長核示。  

            (六)如有短缺損壞須至營繕組辦理奉准註銷、報廢或賠償諸手續。  

第 21條 行政單位需要文具紙張及庶務用品時，填寫請領單向營繕組領取。  

一、水電一般消耗器材由營繕組派員管理。  

二、報廢之財物集中庫房，由營繕組派專人處理。  

第 22條 圖書、體育器材之管理規則，由圖書館及體育組各訂定之。  

 

第 4章 財產之購置及移動 

第 1節 土地  

第 23 條 新購土地應向地政事務所辦理移轉產權登記、申請免稅及請領免稅

官契。  

第 24條 新購之土地須將地號、座落地段、等則、地目、總面積、總價、所有 

權狀等詳列登記並編號列管。 

第 25條 增購共有之持份土地，儘可能研擬分割或交換等可行方法處理之。  

第 26條 使用國、省有土地應向土地管理機關辦理撥用手續並列入登記。  

第 27條 購置土地登記應先向地政機關查明有無其他設定登記或糾紛，並向 

縣政府工務單位核對與都市計畫有無妨礙或與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

有無牴觸。  

第 2節 房屋  

第 28條 增建房屋前先申請建築執照，建築工程驗收後三十天內，向當地稅捐 

稽徵處辦理房屋申報現值免稅，然後向地政事務所辦理地上建築物 

保存登記。  

第 29條 新建之房屋經驗收後交由營繕組辦理財產登記列管。  

 

第 3節 應用類財產  

第 30條 採購作業未依程序辦理者，營繕組不予登記列管財產報驗單，未經營 

繕組簽章列管者，會計室不付款。  

第 31條 向國外採購之儀器、設備等財物，除原有英文名稱外，應加註正確中 

文譯名。凡有型號、字號、製造號碼及附件者，應一併詳填。贈與財 

產以「贈品」二字註明，亦應辦理登記。  

 



第 4節 財產移動  

第 32條 各單位所列管之財產未經辦理移轉手續，不得自行移轉。 

第 33條 各單位所列管之財產有移轉必要時，應填寫設備(物品)移轉單，經 

簽請總務長核准後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：  

一、移入單位經理人與主管將移入財產點收清楚後，就「移入單位欄」 

內分別簽章，並應記明「現置地點」後，將設備移轉單送營繕組辦 

理重新登記。  

二、營繕組就相關財產帳卡，分別作移入、移出登記。  

第 34 條 改變財物型式或將財物外借校外單位均須簽請校長核准。校內財物

借用須填寫借用單，由各單位自行留存備查。 

 

第 5章 財產報廢及處理  

第 1節 報廢作業程序  

第 35條 財產之損失及報廢，由系(所)、學位學程主任、會計室、總務處及技 

術合作處會同勘驗。評定議會由總務長召集，總務長缺席由會計主任 

召集，其職責如下：  

一、重大工程及貴重財物之驗收。  

二、貴重財物請求報廢時，鑑定其是否已失使用價值。  

三、財物遭受毀損時，應查明其原因，評定其賠償責任。  

四、財物遭到失竊時，應向警察機關報案查明原因並專案陳報校長確定

責任之歸屬，經核准後辦理報廢。  

第 36條 財物已屆最低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，或未屆最低使用年限，但已喪失 

其性能且無修復價值時，應彙整送系及院之圖儀小組審核；經勘驗後， 

依規定程序報廢註銷。向國外購買免稅儀器之報廢，須超過「財物分 

類標準」之「最低耐用年限」，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始予註銷。 

第 37條 營繕組受理報廢單後，應與勘驗人員共同檢視財務損壞程度，經校長 

核准後辦理之。  

第 38條 經奉准報廢之財物，應連附件一併送營繕組簽收後除帳。  

 

第 2節 廢品處理作業程序  

第 39條 汰舊換新之財物，其舊品依報廢作業程序辦理。 

第 40條 核准報廢之財物，由營繕組分組儲藏，其處理方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一、核准報廢之財物能再行利用者，依程序進行領用與歸還。 

              二、已無利用價值者，依本校「廢品標售作業辦法」辦理標 

                  售，或以贈送、清運、銷毀等方法處理之。 

  第 41條 廢品變賣，應依下列程序處理：  

一、出售廢品所得價款悉數送繳出納組，作為其他收入或移作福利基金。  

二、贈送或銷毀之廢品應先經核准並登記存查。 



第 6章 財產之盤點與養護  

第 1節 盤點  

第 42條 財產經管及使用單位，對於所經管及使用之財物，應常作保養，並作 

列管帳目之檢查，其盤點方式分為下列三種：  

一、定期盤點：每一學年度辦理一次，盤點重點在於帳物是否相符。  

二、緊急盤點：發生強烈颱風、地震、火警及空襲過後行之。  

三、不定期盤點：因應校內外評鑑、訪視或其他重大事項，確有盤點之 

必要時，簽請校長同意後行之。  

第 43條 盤點之事前，應通知受檢單位候檢，事後作成紀錄陳閱。  

第 44條 實施檢查中，發現重大缺失應予紀錄並建議改進。  

 

第 2節 保養  

第 45條 財物保管及使用人應經常注意保養，其保養項目如下：  

一、房屋及其附屬設備損壞，須立即辦理檢修。  

二、機械類財產應經常擦拭並加潤滑油，以免生銹。  

三、木製器具預防蛀蟲及腐爛。  

四、庫房存品常噴藥劑，以防鼠咬蟲蛀。  

第 3節 修理盤點  

第 46條 財物維修，由財物管理人隨時申請辦理。  

第 47條 一般復原性之修繕工作，依業務職掌辦理；必要時由財物使用單位自 

行修理，事後檢據核銷（依學校規定授權金額額度內）。  

第 48條 各項財物應於每學年度終了前完成定期盤點，以確認帳物是否相符。 

土地財產則向當地地政機關申請地籍圖謄本、土地登記謄本、建築物 

登記謄本與所有權狀逐筆核對有無錯誤；如有不同，應立即查明原因 

申請更正。  

第 49條 全校盤點財物時，以營繕組財產盤點清冊為準，會同會計室及技合處 

辦理，盤點完畢後，配合年度最後一次財產報表統計之。  

第 50條 財物經盤點後，如有增、減情事，應查明原因及責任歸屬後，簽註變 

更登記。  

第 51條 定期報表：  

       一、「長期營運資產增減表」每月製作一次，以確保帳冊之正確性。  

       二、文具及庶務用品銷存統計月報表於次月五日前製作完成備查。  

       三、每一學年度財產增、減清冊，應於次一學年度開學後一個月內，分 

別由會計室、總務處營繕組造冊報教育部及本校董事會核備。  

第 52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